
1.检查单：北京市生态环境局《固定污染源检查单》

2.检查模块五：辐射及危险化学品检查

3.检查项：核设施营运单位、核技术利用单位或者放射

性固体废物贮存、处置单位未如实报告放射性废物产生、排

放等情况

4.检查内容：核设施营运单位、核技术利用单位或者放

射性固体废物贮存、处置单位是否未如实报告放射性废物产

生、排放等情况

5.检查标准：

（1）依据名称：《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条例》

（2）依据条款：

第三十二条 核设施营运单位、核技术利用单位和放射

性固体废物贮存单位应当按照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

规定定期如实报告放射性废物产生、排放、处理、贮存、清

洁解控和送交处置等情况。放射性固体废物处置单位应当于

每年 3 月 31 日前，向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核工业行

业主管部门如实报告上一年度放射性固体废物接收、处置和

设施运行等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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